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467號

聲  請  人  劉南成  

關  係  人  馮月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馮月華（住所：臺中市○○區○○○街000號0樓）為被繼承

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裁定揭示之日起8

個月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

人馮月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

屬國庫。

聲請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馮月香（女，民國60年9月21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屏

東縣○○市○○路000○0號0樓之0）生前向聲請人借款購買

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並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

惟本件被繼承人馮月香於113年4月5日死亡，現存之法定繼

承人已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又親屬會議並未於1個月內選

定遺產管理人，聲請人欲透過執行程序取回車輛，辦理過戶

相關事宜，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指定被繼承人胞姊馮月華擔任

本件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

由，向法院報明。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

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規定為公示催告，民法第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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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178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關於無人承認繼承

之規定。又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

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4 順序之繼承人均

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

76條第6 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民事聲請狀、家事補正

狀、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動產擔保交易設定登記申請書

及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為證。嗣

本院職權調取113年度司繼字第731號卷宗，查核被繼承人未

婚，父母已歿，第三順位尚存之法定繼承人均已聲明拋棄繼

承，並經本院准予備查核閱在卷；第四順位法定繼承人則全

數已歿，被繼承人已查無其他法定繼承人，堪信聲請人之主

張為真實，且有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必要，揆諸上開規定，本

件自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而被繼承人之親屬會

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陳報法

院，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動產擔保抵押權人，係利害關係

人，依前開規定，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本

院審酌選任遺產管理人，除慮及管理遺產之公平性外，亦需

考量其適切性，亦即應以對被繼承人之遺產、遺債情形瞭解

較深者優先選任為宜。查馮月華既為被繼承人之胞姊，對於

被繼承人生前之財產狀況應較他人知悉，且形式上與被繼承

人之遺產無利害關係，應會秉公辦理，而不至有利害偏頗之

虞，並徵得馮月華之同意，有本院電話記錄附卷可憑，爰選

任馮月華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依法為公示催告內容

之諭知。

四、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27條、第136條，非訟事件法第

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五、若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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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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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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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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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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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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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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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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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467號
聲  請  人  劉南成  
關  係  人  馮月華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馮月華（住所：臺中市○○區○○○街000號0樓）為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裁定揭示之日起8
個月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
人馮月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
屬國庫。
聲請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馮月香（女，民國60年9月21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屏東縣○○市○○路000○0號0樓之0）生前向聲請人借款購買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並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惟本件被繼承人馮月香於113年4月5日死亡，現存之法定繼承人已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又親屬會議並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聲請人欲透過執行程序取回車輛，辦理過戶相關事宜，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指定被繼承人胞姊馮月華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規定為公示催告，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又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4 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6條第6 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民事聲請狀、家事補正狀、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動產擔保交易設定登記申請書及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為證。嗣本院職權調取113年度司繼字第731號卷宗，查核被繼承人未婚，父母已歿，第三順位尚存之法定繼承人均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本院准予備查核閱在卷；第四順位法定繼承人則全數已歿，被繼承人已查無其他法定繼承人，堪信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且有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必要，揆諸上開規定，本件自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而被繼承人之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陳報法院，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動產擔保抵押權人，係利害關係人，依前開規定，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本院審酌選任遺產管理人，除慮及管理遺產之公平性外，亦需考量其適切性，亦即應以對被繼承人之遺產、遺債情形瞭解較深者優先選任為宜。查馮月華既為被繼承人之胞姊，對於被繼承人生前之財產狀況應較他人知悉，且形式上與被繼承人之遺產無利害關係，應會秉公辦理，而不至有利害偏頗之虞，並徵得馮月華之同意，有本院電話記錄附卷可憑，爰選任馮月華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依法為公示催告內容之諭知。
四、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27條、第136條，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五、若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唐淑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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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馮月華（住所：臺中市○○區○○○街000號0樓）為被繼承人馮
月香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裁定揭示之日起8
個月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
人馮月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
屬國庫。
聲請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馮月香（女，民國60年9月21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屏
    東縣○○市○○路000○0號0樓之0）生前向聲請人借款購買車牌
    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並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惟本
    件被繼承人馮月香於113年4月5日死亡，現存之法定繼承人
    已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又親屬會議並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
    產管理人，聲請人欲透過執行程序取回車輛，辦理過戶相關
    事宜，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指定被繼承人胞姊馮月華擔任本件
    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
    ，向法院報明。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
    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
    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規定為公示催告，民法第1177條、
    第1178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
    定。又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
    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4 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
    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6條
    第6 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民事聲請狀、家事補正狀
    、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動產擔保交易設定登記申請書及
    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為證。嗣本
    院職權調取113年度司繼字第731號卷宗，查核被繼承人未婚
    ，父母已歿，第三順位尚存之法定繼承人均已聲明拋棄繼承
    ，並經本院准予備查核閱在卷；第四順位法定繼承人則全數
    已歿，被繼承人已查無其他法定繼承人，堪信聲請人之主張
    為真實，且有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必要，揆諸上開規定，本件
    自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而被繼承人之親屬會議
    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陳報法院，
    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動產擔保抵押權人，係利害關係人，依
    前開規定，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本院審酌
    選任遺產管理人，除慮及管理遺產之公平性外，亦需考量其
    適切性，亦即應以對被繼承人之遺產、遺債情形瞭解較深者
    優先選任為宜。查馮月華既為被繼承人之胞姊，對於被繼承
    人生前之財產狀況應較他人知悉，且形式上與被繼承人之遺
    產無利害關係，應會秉公辦理，而不至有利害偏頗之虞，並
    徵得馮月華之同意，有本院電話記錄附卷可憑，爰選任馮月
    華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依法為公示催告內容之諭知
    。
四、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27條、第136條，非訟事件法第
    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五、若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唐淑嫻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繼字第1467號
聲  請  人  劉南成  
關  係  人  馮月華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馮月華（住所：臺中市○○區○○○街000號0樓）為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馮月香之繼承人，應自前項公示催告裁定揭示之日起8
個月內承認繼承，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
人馮月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即歸
屬國庫。
聲請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繼承人馮月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被繼承人馮月香（女，民國60年9月21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生前最後住所：屏東縣○○市○○路000○0號0樓之0）生前向聲請人借款購買車牌號碼0000-00自用小客貨車，並設定動產擔保抵押權。惟本件被繼承人馮月香於113年4月5日死亡，現存之法定繼承人已向本院聲明拋棄繼承，又親屬會議並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聲請人欲透過執行程序取回車輛，辦理過戶相關事宜，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指定被繼承人胞姊馮月華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規定為公示催告，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又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4 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6條第6 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民事聲請狀、家事補正狀、本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動產擔保交易設定登記申請書及動產抵押契約書影本、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為證。嗣本院職權調取113年度司繼字第731號卷宗，查核被繼承人未婚，父母已歿，第三順位尚存之法定繼承人均已聲明拋棄繼承，並經本院准予備查核閱在卷；第四順位法定繼承人則全數已歿，被繼承人已查無其他法定繼承人，堪信聲請人之主張為真實，且有選任遺產管理人之必要，揆諸上開規定，本件自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而被繼承人之親屬會議並未於死亡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陳報法院，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動產擔保抵押權人，係利害關係人，依前開規定，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本院審酌選任遺產管理人，除慮及管理遺產之公平性外，亦需考量其適切性，亦即應以對被繼承人之遺產、遺債情形瞭解較深者優先選任為宜。查馮月華既為被繼承人之胞姊，對於被繼承人生前之財產狀況應較他人知悉，且形式上與被繼承人之遺產無利害關係，應會秉公辦理，而不至有利害偏頗之虞，並徵得馮月華之同意，有本院電話記錄附卷可憑，爰選任馮月華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依法為公示催告內容之諭知。
四、爰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27條、第136條，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五、若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庭　 司法事務官　唐淑嫻
　　　　　　　　　　　



